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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00299）

聯合公告

主要及關連交易

買賣協議的補充協議

及

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 (a)寶新金融及寶新置地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就（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及

其他應收款項之聯合公告（「聯合公告」）； (b)寶新金融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四

日之公告，內容涉及延遲寄發有關（其中包括）收購事項之通函（「寶新金融之延遲

寄發公告」）；及 (c)寶新置地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四日之公告，內容涉及延遲

寄發有關（其中包括）收購事項之通函（「寶新置地之延遲寄發公告」）。除另有指明

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聯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補充協議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交易時段後），買方與賣方就收購事項訂立補充協議

（「補充協議」），據此，買方與賣方同意（其中包括）修訂買賣協議之條款，詳情如

下：

(1) 於補充協議中加入附加不可豁免的先決條件，完成須待賣方向買方提供證明

文件方可作實，當中確認有關解除物業抵押之程序已妥為完成；及

(2) 若干聲明及保證已獲修訂，賣方將向買方聲明並保證廣西盛澤持有之物業，

於物業抵押獲解除之日起至完成日期之間將不附帶任何產權負擔。

除經補充協議修訂者外，買賣協議將維持不變，並繼續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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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補充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儘管寶新金融董事及寶新置地董事經考慮盡職審查結果後認為，濟南寶能就濟南

寶能債務之違約風險極低，訂立補充協議將可進一步消除該等風險以及完成後對

經擴大集團可能造成之財務影響。

根據上文所述，寶新金融董事及寶新置地董事認為， (a)根據補充協議所作出之修

訂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b)補充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及 (c)訂立補充協議符

合寶新金融、寶新置地、寶新金融股東及寶新置地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補充協議之條款，完成須待物業抵押獲解除後方可作實。因此，物業抵押於

完成後將不會存續，亦不會成為寶新金融及寶新置地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寶新金融及寶新置地各自有關其他應收款項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

市規則）高於 0.1%但低於 5%，故其他應收款項須遵循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申

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惟獲豁免遵循寶新金融及寶新置地獨立股東批准的規

定。

一般事項

寶新金融獨立董事委員會已經成立，以就經修訂買賣協議及交易之條款向寶新金

融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財務顧問將獲委任，以就同一事宜向寶新金融獨立董

事委員會及寶新金融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資料； (ii)寶新金融獨立董事委員會有

關收購事項之函件； (iii)獨立財務顧問致寶新金融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寶新金融獨

立股東之函件； (iv)目標公司之會計師報告及物業估值報告； (v)召開寶新金融股

東特別大會之通告之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由寶新金融寄發予寶新金融股東。

誠如寶新金融之延遲寄發公告所述，寶新金融預計將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或之前向寶新金融股東寄發與收購事項有關之寶新金融通函（「寶新金融通函」）。

由於寶新金融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確定將載入寶新金融通函的資料，故寶新金融

通函之寄發日期將延遲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或之前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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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新置地獨立董事委員會已經成立，以就經修訂買賣協議及交易之條款向寶新置

地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財務顧問將獲委任，以就同一事宜向寶新置地獨立董

事委員會及寶新置地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資料； (ii)寶新置地獨立董事委員會有

關收購事項之函件； (iii)獨立財務顧問致寶新置地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寶新置地獨

立股東之函件； (iv)目標公司之會計師報告及物業估值報告； (v)召開寶新置地股

東特別大會之通告之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由寶新置地寄發予寶新置地股東。

誠如寶新置地之延遲寄發公告所述，寶新置地預計將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或之前向寶新置地股東寄發與收購事項有關之寶新置地通函（「寶新置地通函」）。

由於寶新置地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確定將載入寶新置地通函的資料，故寶新置地

通函之寄發日期將延遲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或之前的日期。

釋義

於本聯合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經修訂買賣協議」 指 經補充協議修訂之買賣協議

「經擴大集團」 指 完成後經目標集團擴大之本集團

「交易」 指 經修訂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承董事會命

寶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姚建輝

承董事會命

寶新置地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姚建輝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寶新金融之執行董事為姚建輝先生、葉偉青女士、劉雲浦先

生、李敏斌先生及黃煒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張弛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王振邦先生、李國安教授及李均雄先生。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寶新置地之執行董事為姚建輝先生、張曉東先生及夏凌捷女

士；非執行董事為湛玉珊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素英女士、鄧麗華博士及

王振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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